
 
 

 
 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投资顺丰控股
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

        根据《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
的通知》（银保监规〔2022〕11号）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
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：关联交易》（保监发〔2014〕44号
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投资
顺丰控股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        2026年2月5日，中信保诚人寿买入顺丰控股在香港交易
所公开发行的425,200股份，成交价格约为33.01元/份，并于
2026年2月5日完成交易确认，交易确认金额14,056,418.59元
（含交易所手续费、印花税等费用19,497.05元）。本笔交易
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4,036,921.54元。该交易属于一般关
联交易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       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05月22日成立于广东省深
圳市，总股本4,895,202,373.00股。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快递物
流综合服务商，经过多年发展，已初步建立为客户提供一
体化综合物流解决方案的能力，不仅提供配送端的高质量
物流服务，还延伸至价值链前端的产、供、销、配等环节
，以消费者需求出发，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技术，为
客户提供仓储管理、销售预测、大数据分析、金融管理等
一揽子解决方案。公司的物流产品主要包含：时效快递、
经济快递、同城配送、仓储服务、国际快递等多种快递服
务，物流普运、重货快运等快运服务，以及为生鲜、食品
和医药领域的客户提供冷链运输服务。公司于2010年2月5日
在深圳证交所主板上市，股票代码：002352。公司于2024年
11月27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，股票代码：06936。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关联方: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:（六）根据“银保监2022年1号令
”第八条，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的原则认定的关联方

       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: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同
时担任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

（二）关联方情况

关联方: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关联方名称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
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公众企业

法定代表人 王卫 注册地址
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
道怀德社区怀德南路

46号101室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489520.24 成立时间 2003-05-22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500150660397M

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

一般经营项目是：投资兴办实业（具体项
目另行申报）；市场营销策划、投资咨询
及其他信息咨询（不含人才中介服务、证
券及限制项目）；供应链管理；资产管理
、资本管理、投资管理（不得从事信托、

金融资产管理、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
）；汽车租赁（不含带驾驶人员的汽车出
租）；企业总部管理。（已发须经批准的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动）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道路普通货运。

三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关联交易相应比例
该交易以投资余额计算资金运用比例监测
，该交易投资后中信保诚人寿关联交易比

例符合监管规定。
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（万

元） 1403.69215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（一）定价政策

        根据股票市场定价原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
（二）定价依据

        本次交易以上市公司股票公开交易价格为定价依据
，交易价格及方式符合市场化原则。

五、交易协议主要内容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（一）生效时间

        2026-02-05

（二）交易价格

        2026年2月5日，中信保诚人寿买入顺丰控股在香港交易
所公开发行的股票，金额为14,056,418.59元（含交易所手续
费、印花税等费用19,497.05元），成交价格约为33.01元/份
，确认份额为425,200股。

（三）交易结算方式

        按股票实时交易价格结算。

（四）协议生效条件、履行期限

        该笔交易已于2026年2月5日确认，确认后交易生效。

        无履行期限要求。

（五）其他信息

        无。

六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        根据中信保诚人寿与中信保诚资管签订的《保险资产
委托投资管理合同暨统一交易协议》，本次投资决策于
2026年2月5日由中信保诚资管按照其内部授权审批决策执行
。该交易属于一般关联交易，按照中信保诚人寿内部管理
制度和授权程序审查,并报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。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        无。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
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监管部
门反映。



 
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

2026年02月24日


